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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都都大大法法弟弟子子、、会会计计师师    毛毛坤坤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四川成都市大

法弟子毛坤、刘恒毅 2007 年 9 月 10 日被成都市

国安、金牛公安分局一科、茶店子派出所、市 610、
奥林社区、锦成社区不法人员绑架。这些所谓执法

者非法抄了毛坤家后，又立即抄了毛坤妹妹的家，

毛坤妹妹、妹夫（都不是法轮功修炼者）被绑架到

郫县成都看守所非法关押。  

面对非法的迫害，毛坤绝食抗议。据悉，成都武侯
区检察院、法院等妄图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对

大法弟子毛坤、钟芳琼等判刑。请世人都来关注

这起事件，法办这些所谓执法者，共同解体

非法的洗脑班，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大法弟子

毛坤。  

毛坤，女，44 岁，家住成都市五里墩，是一位非常

有经验的会计师，工作尽心尽力，业务娴熟，在每

一家公司工作都受到称赞。因坚修法轮功，毛坤曾

分别于 1999 年底和 2002 年在楠木寺劳教所被非法

劳教两次。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毛坤曾遭受关小间、罚站、

晒太阳（夏天）、冻（冬天）、坐军姿、拳打脚踢、

用电棒打、长时间不让上厕所、不许洗澡等等酷刑

迫害。有一次，被罚做一千次下蹲，要双手抱头，

一上一下接连不断的做。毛坤的裤子蹲烂了碗大一

个洞，几天走路都很困难。  

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因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毛坤被强制灌食插坏了胃，双手双脚背铐在铁栏上，

全身浮肿、五官变形，有几次差点没气，生活不能

自理还被关在小间里，就这样被折磨了 7、8个月后

转到 7中队又迫害了几个月。 

八月份以来，成都市已有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都是恐怖失踪，下落不明，给他们亲人每一个家

庭带来的是无休止的恐惧和巨大的打击。令人费解

的是执法者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却要搞恐怖活动。

警察的这种恐怖行为完全改变了治安执法和警察本

身的性质，人们首先联想到塔利班的恐怖分子和活

体摘取法轮功人体器官牟暴利。这种非法和恐怖行

为是对全社会每一位公民人身安全的侵犯和威胁，

完全是违法犯罪。  

洗脑班是专为迫害法轮功而私自设立的处罚性监

狱，它不讲法律、不讲司法、也不讲人权、与外界

隔绝、强制转化、榨取钱财、强制剥夺公民宗教信

仰权、随意施暴、不择手段的精神折磨，有的洗脑

班内酷刑百种，惨绝人寰。各种迫害手段如：通宵

不准法轮功学员睡觉、罚站、殴打、暴打、在饮水

和饭菜等食物中下药、注射毒针、野蛮灌食、24 小

时摄像头全监控等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迫

害致伤、致残、致疯，甚至致死，被活活打死、绝

食抗议者被灌死。以下为洗脑班种种犯罪事实冰山

之一角：  

李晓君，女，52 岁，成都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

法轮功学员。2003 年～2004 年 7 月在新津洗脑班被

迫害期间，因绝食抗议被野蛮灌食，上牙被撬掉。  

祝霞，女，成都法轮功学员。曾经在彭州洗脑班、

郫县洗脑班、金牛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被所谓执

法者多人多次强奸、致疯，生活不能自理。  

谭绍兰，刘瑛，成都法轮功学员。俩人都被注射

毒药，谭绍兰被迫害致神智不清，刘瑛在成华区洗

脑班被迫害致疯、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  

刘生绿，女，53 岁，家住成都市新都区。2003 年

4 月至 5月，她受到各种折磨毒打。5月 23 日被接

回家时，赤着脚，全身疼痛，头部发肿，胸部青紫，

腹部肿大，嘴里还吐着白沫。回家三天后，于 5月

26 日上午含冤离世。事后 610 恶人为了逃避罪责，

对她的家属进行威逼利诱，封锁消息，对外造谣说

刘生绿是“自杀”，又叫法医鉴定刘生绿为所谓

“脑溢血而死”。（注：这位法医也是杀人犯。首

先，法医作伪证已触犯《刑法》，已构成妨碍司法

罪，与杀人犯同案，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法医的如

参与迫害的单位及个人： 
成都市国安、金牛公安分局一科、市 610、 

奥林社区、锦成社区 

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茶店子派出所  
电话：87520650，87524114 
地址：成都市茶店子北街 13 号 邮编 610031 
所长 屈卫东 
警员 刘翔、付俊 
茶店子派出所民警：汤敏、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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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违法犯罪，是在践踏法律，是对成都每一个市民

人身安全的威胁。）  

洗脑班从它的产生，管理方式等等一系列都是违宪

违法的私设监狱。对外称“法制学习班”，其实是

一个犯罪培训班，用高薪、奖金、福利等多种利益

刺激手段，教唆、指使那些顾来的“帮教”和“包

夹”人员如何打人、如何整人、如何折磨人、如何

强奸、如何杀人，杀了人又如何逃避罪责。整个洗

脑班就是一个黑社会流氓犯罪集团。所有人员都是

杀人犯、都是累犯。洗脑班的存在就是在杀人、在

违法犯罪，就是全社会最可怕的毒瘤，洗脑班就是

罪恶的魔窟。这样的罪恶洗脑班遍布全国，仅成都

一地，就有：金牛洗脑班（金牛区塔水村一组，距

离成都看守所大约三里洗脑班在逸园度假村的最里

面、最角落处，与群英幼儿园相邻）、成华洗脑班、
武侯区金花镇洗脑班（草金路 66 号）、成都洗脑班
（即所谓的“成都法制教育中心”——成都市新津
县花桥镇蔡湾洗脑班。经过 2006 年新年前后内部整

修后，一边是有挂牌的亚非齿科技术学校，一边是

无挂牌的洗脑班）  

洗脑班是中共专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如纳粹迫害犹

太人的集中营形式的非法机构。这是个别人利用职

权、划定院落或在高墙电网内（通常都建在秘密地

方），将从家中或单位或其它地方绑架法轮功学员，

无期限关押在此，与外界隔绝，强行剥夺公民人身

自由权，每位法轮功学员由两个或多个帮教、包夹

24 小时全监控，强行转化，随意施暴，不择手段的

精神折磨，有的洗脑班，酷刑百种，惨绝人寰，形

式如同监狱。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

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

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可见公安警察对法轮功

学员的抓捕是非法的绑架。《行政处罚法》第九条

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

律设定。”由此可见，公安部门是无权设定限制人

身自由的，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未经法院审判，

还未定罪，何来刑罚？所以，洗脑班的无限期关押
是非法的，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警察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在没有任何犯罪

事实，又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只凭口头命令（连

文件都没有，唯恐留下犯罪证据）就绑架法轮功学

员，非法处罚到洗脑班，还要用黑色垃圾袋或布袋

罩头，为什么？这同黑社会流氓犯罪集团有什么两

样。因为警察也非常清楚，洗脑班的违法是见不得

人的，而且，不通知家人，不告知去向何处，不出

示任何法律手续，恐怖失踪，这也是执法？  

当局执法者表面维护治安，刑侦破案，网上追逃，

捉拿罪犯。背地里却私设监狱，豢养一批逍遥法外，

强行剥夺法轮功学员公民的人身自由，残暴虐待、

杀害，用权力的保护伞掩盖暴虐罪恶，逃避法律罪

责，这是对我们成都市每一个公民人身安全的威胁

和犯罪，这是在践踏法律。强烈呼吁正义的成都
市民都来关注这起事件，清除社会毒瘤，共
同解体非法的洗脑班。  
 
据说毛坤一直在绝食抗议，令人担忧的是长期绝食

往往被送往另一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青羊
医院。青羊医院已近迫害致死多名大法弟子。 
 
在 2007 年 3 月 4 日被不明身份的人突然绑架，同样

头被罩上黑色垃原成都中小企业管理局副局长黄黄敏敏，

女，54 岁，就是圾袋，失踪下落不明。她坚持信仰

真、善、忍，绝食抗议，8月 15 日被害死于青羊区

人民医院。死时张口满嘴黄药末，两只手像鸡爪一

样僵硬的抓着，看上去是极度痛苦的死去。显然，

这是办案警察、狱警、武警、医生、护士共同涉嫌

犯罪，故意杀人所致。 
 

被青羊医院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邓邓建建萍萍  陈陈
桂桂君君  段段世世琼琼  胡胡红红跃跃  张张亚亚林林  黄黄丽丽莎莎  赵赵忠忠玲玲 

 
 
成都武侯区检察院，法院等妄图以“莫须有”的罪

名非法对钟芳琼、毛坤等判刑。这期间往往将他们

非法羁押到成都市看守所。 
 

张川生，男，52 岁，成都大学讲师，2002 年 2 月

15 日被成都市看守所恶警毒打后活活勒死。 
 

方显智，男，61 岁，四川省交通厅内河勘察设计

院工程师，2001 年 2 月 2 日被成都市看守所残酷迫

害致死。  

 

 

 

 
 

在中共持续八年灭绝性的迫害下，法轮功不但

没有倒下，反而迅速洪传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现

在，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三十多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6年底，获得海

外各国政府及各界的2723多项褒奖与支持议案信函。

李洪志先生从 2000 年起连续四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

名。这显示了法轮大法超越民族、国界和时空的巨大

威德和感召力。 

 

 

                   呼唤正义 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成都大法弟子毛坤 


